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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2018 年第一期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、2018 年第二期浙江武义

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的债权代理人

（以下简称“债权代理人”）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

影响的事项。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2018 年第一期浙

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》《2018

年第二期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

债券》、《2017 年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

设专项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相关规定，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

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债权代理人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财通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
  



一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原任职人员程莉女士，董事兼党委委员，本科学历，1980 年 3 月

出生。程莉女士曾任浙江龙嘉控股集团公司、浙江龙嘉控股集团公司

副总、工会主席、浙江武义北岭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主任，

原为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党委委员。 

原任职人员朱华英女士，董事兼副总经理，本科学历，1977 年 8

月出生。朱华英女士曾任武义县建筑工程公司任安装工程预算员、武

义县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任安装公司造价员、生产技术科副科长、科

长（兼公司技术负责人）、武义县国水水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

总经理、武义展业管网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，原为

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。 

（二）人员变动原因和依据 

根据武义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文件武国资办

〔2024〕4 号《关于调整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

成员的通知》，委派徐伟为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，

委派颜斌为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，免去程莉浙江

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。 

根据武义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文件武国资办

〔2024〕1 号《关于调整县管集团型国有企业董事、监事的通知》，免

去朱华英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。 

（三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

徐伟先生，董事兼副总经理，本科学历，1976 年 1 月出生。徐伟

先生曾任金华市武阳拍卖有限公司业务科长、金华市融华拍卖永康分

公司经理、金华市武阳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副经理、浙江武义城林园艺



有限公司副经理、浙江武义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支部委员、办公室

主任、浙江武义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支部书记、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

现担任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 

颜斌先生，董事兼副总经理，本科学历，1979 年 12 月出生。颜

斌先生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武义支行西溪支行行长、营业部副主任、溪

南支行行长、营业部主任、武义县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武义县国

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现担任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。 

关于本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工商变更手续已按相

关程序办理。 

二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上述人员变动系发行人根据自身实际经营情况的正常调整，预计

对发行人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，目前发行

人经营状况正常。 

上述人员变动对发行人董事会决议有效性无影响。 

上述人员变动后，发行人的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

程规定。 

财通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，根据相关要求出具本临时

报告，就发行人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

险。 

财通证券提醒各投资者，在存续期内，各持有人可依据《债券持

有人会议规则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，联络发行人主承销商、债权代理

人，依法依规按约定行使持有人权利。 

财通证券债权代理事项联络人：王毅 



邮箱：wangyi03@ctsec.com  

电话：0571-87828098   

传真：0571-87828098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mailto:wangyi03@ctsec.com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武义城市建设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临时债权代理事

务报告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
